
证券代码：600090       证券简称：*ST济堂        公告编号：2020-060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收到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

8 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持有 3.33%股份的股东新疆盛世信金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在 2020 年 8 月 14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

集人董事会。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一、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新疆盛世信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盛世信金”）注意

到，根据公司近期发布的一系列公告，在 2019 年报告期内，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的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关联方湖北同济堂科技有限公司、海洋国际旅

行社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供应商及其他非关联方等方式占用公司资金共计

104,712.57 万元（均不含利息）；主要因前述原因导致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被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进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3.2.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盛世信金认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违规行为给公司及包括盛世信金在内的

公司中小股东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公司现任董事会特别是各位非独立董事对此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鉴于此，盛世信金拟提请股东大会免去全体非独立董事的

职务并启动重新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非独立董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期

能够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带领公司走出困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新疆

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



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通知临时提案的内容。另外，根据《公司章程》，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

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提出董事候选人。 

根据上述规定，本企业作为连续 90 天以上单独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

现正式提请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如下临时提案： 

1、 《关于免去公司全体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 关于免去张美华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2) 关于免去李青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3) 关于免去魏军桥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4) 关于免去孙玉平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5) 关于免去林晓冰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6) 关于免去王渊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2、 《关于董事会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简历见附件）； 

1) 关于选举仇雷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高超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 关于选举林小涵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 关于选举韩庆凯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 关于选举邵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 关于选举徐政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董事会对股东临时提案的审核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收到股东盛世信金发来的《提案函》，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核实，盛世

信金持有公司 3.33%股份，属于持有 3%以上股份股东，其有权利于公司股东大

会召开十日前向董事会书面递交临时提案；议案 1《关于免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和议案 2《关于董事会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

范围，有明确议题。 

董事会同意将议案 1《关于免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拟将议案 2《关于董事会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下次

股东大会的说明 

公司现将盛世信金提交的议案 1《关于免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在审议结果确定前，无法确定董事空缺人数和应选人数，鉴于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选举需要采用累积投票制，故暂不将议案 2《关

于董事会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为了保证全体拥有董事提名权的股东的权利。 

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免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中全部或部分通过

造成公司董事席位空缺的，公司将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中有关补选董事

的规定，尽快再次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将盛世信金提交的议案 2《关于董事会

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其他有提名权的股东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一同在下一次

股东大会审议。 

若盛世信金提交的议案 1《关于免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均未获通过，

则公司董事席位将不存在空缺，则盛世信金提交的议案 2《关于董事会选举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不再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8 日 

 

  



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仇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 年 10 月出生，学士学位。

2000年 4月至 2001年 5月，就职于北京安邦咨询公司，担任研究部证券分析员；

2001年 5月至 2011 年 4月，就职于国世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金融部主管

/金融部投资总监；2011 年 4 月至 2012 年 2 月，就职于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资本管理部经理；2012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盛世景资产管

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总裁助理兼任资产管理部总监。 

仇雷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非失信被执行人，并确保在

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仇雷先生未持有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高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 年 4 月出生，学士学位。

2009年 7月至 2013 年 3月，就职于国投瑞银基金，担任机构服务部经理；2013

年 4月至 2015年 6月，就职于华安基金，担任机构业务总部高级经理；2015年

7月至今，就职于盛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华南大区事业部部门

总监。 

高超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非失信被执行人，并确保在

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高超先生未持有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林小涵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 4月出生，博士学位。

2011年 7月至 2014 年 3月，就职于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医药产业平台投

资部，担任技术顾问兼战略投资官，2014 年 4 月至今，就职于盛世景资产管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健康投资基金合伙人。 

林小涵女士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非失信被执行人，并确保

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林小涵女士未持有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韩庆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 年 12月出生，硕士学位。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就职于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担任

华南干细胞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2年 3月至 2013年 9月，就职于天相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担任证券研究一部医药行业研究员；2013 年 9 月至今，就职于盛

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研究部副总经理。 

韩庆凯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非失信被执行人，并确保

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韩庆凯先生未持有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邵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 年 9 月出生，硕士学位。

2008年 8月至 2017年 2月，就职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 3月至今，

就职于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资产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邵辉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非失信被执行人，并确保在

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邵辉先生未持有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徐政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 年 7 月出生，学士学位。

2009 年 10 月至 2011 年 9 月，就职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审计项目经理；2011 年 10 月至 2015 年 6 月，就职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高级审计师；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就职于华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投资银行部业务副总裁；2017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资产管理中心股权投资部总监。 

徐政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非失信被执行人，并确保在

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徐政先生未持有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